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外〔2012〕54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大学巴黎国际时装艺术专修学院延长合作办学期限的批复
上海大学：

你校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上海大学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延长合作期的请示（上大交〔2012〕87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上海大学巴黎国际时装艺术专修学院的办学期限延长至2025年7月19日。
有关该学院的其他办学事项应按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信息表（0093O，见附件）标明的内容执行。请你校通知该学院将原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正、副本交回，办理许可证正本换发和副本签注手续。

如该学院到期后需继续办学，应按照相关规定，凭此批复提前办理相关合作办学期限的延长报批手续。
附件：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信息表（0093O）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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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信息表（0093O）
	机构名称
	上海大学巴黎国际时装艺术专修学院（MOD’ A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Fashion and Arts，Shanghai University）
	机构属性
	不具有法人资格

	机构住所
	上海市新闸路1220号
	法定代表人
	罗宏杰

	中外合作办学者
	中方：上海大学
	院长
	汤生江

	
	外方：MOD’ ART International, France（法国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
	中外合作办学者是否

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否

	办学层次和类别
	非学历高等教育
	学制
	3年

	办学规模
	300人
	招生起止年份
	2012年—2022年（每年1期）

	招生方式
	自主招生

	开设专业或课程
	时装设计、时装制作、服饰设计与制作、服装市场营销和管理

	颁发证书
	中方：上海大学课程结业证书

	
	外方：Certificate in Fashion Studies （时装课程结业证书）

	审批机关
	上海市人民政府

	许可证编号
	GOV31FRN02DNR20030093O

	许可证有效期
	2025年7月19日


制表时间：201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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